


独立董事王再文、张小军、张忠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

立意见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 

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公司

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，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

利润为 101,040,041.16 元， 2016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

为 1,025,621,263.77 元。公司拟进行 2016 年度利润分配，以

2016 年末 



八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2016

年度薪酬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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